附件1

有关单位简介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全额拨款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广西区内唯一的自治区级国有戏曲文艺院团。下设有壮剧团、桂剧团、彩调剧团、京剧团4个专业剧团。主要承担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职责，开展公益性展演，同时从事戏剧的艺术创作、艺术研究、艺术教育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少儿图书馆、广西古籍保护中心）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全额拨款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创建于1931年，是广西最大的综合性省级公共图书馆，负责搜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全年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成立于1940年3月，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全额拨款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现为国家一级文化馆。履行组织全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群众文艺创作与辅导、公共文化艺术师资培训、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等职责，负责指导协调全区群众文化工作。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始建于1934年，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全额拨款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省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主要负责文物的收藏、展览，文物标本的征集、收藏、保管和研究，开展相关宣传教育、资料（信息）管理、科学研究等。

（五）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全额拨款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广西唯一同时具有考古发掘单位资质和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文物机构，承担全区陆地和水下文物调查、考古勘探、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文物保护、收藏、鉴定及基础性、应用性科学研究工作，考古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保护技术科学研究工作，考古与文物价值阐释和保护成果展示、宣传、教育及应用工作，以及中外合作考古及文物保护交流工作。

（六）广西艺术学校

广西艺术学校创办于1959年，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全额拨款正处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公办艺术类中等职业学校。主要职责为培养各类职业艺术人才，繁荣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开设全日制普通中等文化艺术类职业学历教育、短期培训等。建校以来，学校为各级各类专业文艺团体和社会各界培养输送了近万名艺术人才，部分毕业生成为行业骨干和领军人物，被誉为“壮乡艺术家摇篮”。

（七）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幼儿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幼儿园，始建于1960年（原区直文化局幼儿园、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直文化系统幼儿园），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坐落于南宁市青秀区建政南路61号，占地6940.4平方米，是自治区与南宁市两级示范幼儿园。幼儿园贯彻落实《纲要》《指南》精神，是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自治区幼小衔接试点园以及全国生态友好幼儿园、足球特色幼儿园。幼儿园汇聚了一批高素质、高学历、敢于创新、积极进取的师资力量，以“办一所有诗和远方的成长乐园”为愿景，培养孩子的探究精神与多元能力，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探索中茁壮成长。

（八）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直属于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是与南宁市戏剧院、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机构，集成了南宁市邕剧团、南宁市粤剧团的舞台演出优势及从事民族音乐、剧本创作、艺术研究、非遗保护等门类的科研力量，为南宁市唯一一个专业从事民族艺术研究、保护、展演、传承的全额拨款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九）防城港市文化艺术中心（市群众艺术馆、市画院）

防城港市群众艺术馆成立于1993年，是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管理的市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行“一个机构，三块牌子”，全称为防城港市文化艺术中心（防城港市群众艺术馆、防城港市画院），担负着组织指导群众文化活动、辅导促进群众文艺创作、生产配送群众文艺产品、集结培训群众文艺骨干、探索研究群众文化理论、收集整理民间文化艺术的职能，是全市群众文化的指导、示范、体验中心和文化活动场所。

（十）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右江民族歌舞团）创建于1959年，是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副处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承担百色壮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展示，开展公益性展演，同时从事以民族歌舞为主的艺术创作、艺术研究、艺术教育等，不断提高公益服务水平和效率。

（十一）百色市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百色市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是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负责百色市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研究的组织、策划与指导；结合百色壮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全面开展以壮族文化为重点的民族文化研究工作；与媒体开展合作，推介百色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推进民族文化资源的转化和利用，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十二）百色市右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示中心

百色市右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示中心是百色市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研究、名录保护申报、文艺精品创作、项目开发利用、“非遗”传承培训、民俗展示演艺继承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社会公益宣传等。

（十三）平果市文化体育推广中心

平果市文化体育推广中心是平果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指导、管理平果市文化艺术事业，开展公益类文化惠民展演，艺术创作、艺术研究，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十四）平果市文化馆

平果市文化馆是平果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和文化艺术知识技能培训，组织业余文艺作品创作，辅导基层文化工作骨干和社会文艺团队，指导下一级文化馆（站）开展基层文化工作，开展文化理论研究和对外民间文化交流等。

（十五）那坡县民族文化传承展示中心

那坡县民族文化传承展示中心是那坡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文化行业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承担组织专业文艺创作、演出活动，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业务范围地域文化艺术事业职责，开展公益性展演，同时从事艺术创作、艺术研究、艺术教育等。

（十六）那坡县文化馆

那坡县文化馆是那坡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文化行业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群众文艺创作、培养文艺骨干、举办公益书画、摄影等培训及艺术展览，指导各乡镇文广站工作，组织举办群众文艺汇演等重大文艺活动，以及从事非遗普查调研申报、保护传承工作。

（十七）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

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是隆林各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财政全额拨款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民族歌舞类文化传承保护职责，深耕彝族打磨秋、苗族芦笙舞等本土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展公益性展演，同时从事民族歌舞的艺术创作、品牌打造、文化宣传及艺术人才培养等工作。

（十八）隆林各族自治县文化馆

隆林各族自治县文化馆于1953年建馆，是隆林各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财政全额拨款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国家三级文化馆。主要履行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性文艺比赛、文艺演出和各类展览、开展艺术培训、指导社区文艺团队的活动；开展群众文学、文艺作品的创作、开展群众文化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等职责，负责指导全县群众文化工作。

（十九）西林县文化馆

西林县文化馆是西林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直属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国家三级文化馆。主要负责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繁荣群众文化事业。文化宣传、文艺活动组织、相关培训、业余创作团体管理、业余文艺创作组织、授权管理、村级文化室业务指导、群众文艺理论研究、文化交流、大众科普资料编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收集整理与保护等工作。


